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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理工学院关于加强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意见 

常理工[2006]109 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学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

品卫生安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69 号）、《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

餐管理规定》（教育部、卫生部第 14 号令）、《江苏省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

全行政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苏教体艺[2004]10 号）精神，切实加强我校食品

卫生安全工作，特制订本意见。 

第一条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1. 做好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是学校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责任，要从保

障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高

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2. 学校成立由分管领导、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学生工作处、保卫处、工会、

餐饮管理服务中心、医疗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全

面负责学校的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工作。 

3. 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1）组织建立健全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2）

配合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卫生监督；（3）组织建立校内严格的食品安全措施；

（4）组织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和饮食卫生教育；（5）组织对校内食堂管理人员

和从业人员的教育与培训；（6）组织对校内食堂和饮食卫生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考核。 

第二条  明确职责，健全机制 

1. 建立健全食品卫生安全工作责任制，将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责任落

实到有关部门和具体责任人。 

2. 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和餐饮管理服务中心的职责：（1）对食堂经营者和食

品经营者应加强管理，严格要求，要建立饮食经营准入制度；（2）对食堂的发包

要实行严格的公开招标制度，特别是对外发包，要全面审核投标方的经营管理水

平、技术水平、资金能力、资质信誉、从业人员的素质及健康状况并择优选定；

（3）各有关方面均应有代表参加招标工作，坚决禁止暗箱操作及其他不正之风，

切实保护广大师生的利益。（4）要与食堂经营者和食品经营者签订食品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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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办法，加强对食堂所选择的定点供货单

位生产、加工、储备、配送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和检查。特别要重视在传染病多发

季节的检查，切实从源头上控制饮食的卫生和质量，确保万无一失。 

3. 食堂的职责：（1）必须到合法经营单位采购饮食物资，并按国家有关规

定验看有关饮食物资经营单位的证照，特别是应确认经营者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

证和工商营业执照；（2）在购畜、禽肉类原料时，必须验看动物检疫部门出具的

检验合格证明，为保证食品质量，降低采购价格，对大宗物资均要实行公开招标

采购制度，对零星饮食物资也要实行定点集中采购，因特殊原因确实难以实行集

中采购的，也要实行定点采购；（3）对定点供货单位，必须在货比三家并全面审

核其生产、加工、储备、供货能力、价格标准等综合指标的基础上确定，采购的

饮食必须有厂名、品名、产地名和出厂日期、保质期、保存期，选择的定点供货

单位及采购品种应投资产与后勤管理处、餐饮管理服务中心备案。 

4. 学生工作处、工会和医务所的职责：要指导师生大力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增强师生食品卫生安全意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要将食品卫生安全教育贯穿在

日常教育之中，结合季节性、突发性传染病及食品中毒的预防，安排必要的课时

进行相应的健康教育，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使食品卫生安全知识逐步深入人心。 

5. 保卫处的职责：要加强安全保卫，禁止非食堂工作人员进入食堂加工间

及食品原料存放间，严防发生投毒事件；加强学校生活饮用水源的管理，防止水

源污染造成疾病传播。 

6. 各部门对发生食物中毒或者疑似食物中毒事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

制定相应的工作预案。 

第三条  加强预防控制，严格食堂管理 

1. 为防止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事故的发生，学校食品卫生管理必

须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 

2. 食堂应保持内外环境整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和其他

有害昆虫及其孳生条件；设施设备布局应当合理，有相对独立的食品原料存放间、

食品加工操作间、食品出售场所及用餐场所，其面积和设置方式应当符合国家有

关卫生标准和有关部门的要求。 

3. 食堂采购食品，应禁止采购腐败变质、油脂酸、霉变、生虫、污秽不洁、

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



 

常熟理工学院管理规则 

 

 
3 / 3 

可能对人体有害食品。禁止采购未经兽医卫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

品。禁止采购超过保持期限或不符合食品标签规定的定型包装食品。食品贮存应

当分类、分架、隔墙、离地存放，定期检查，及时处理变质或超过保持期限的食

品。 

4. 食堂加工食品必须用新鲜洁净的原料制作，必须做到熟透；熟制品与食

品原料或者半成品必须分开存放，防止交叉污染。制作凉菜必须有专有加工、专

门地点、专门设施、专门用具，必须留样，以备检查。 

5. 食堂从业人员、管理人员及校内小买部人员必须掌握有关食品卫生的基

本要求，必须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从事工作，必须培养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 

第四条  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 

1. 校内食堂经营和食品经营者与管理部门要建立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建立

岗位责任制度，相关卫生管理条款应在用餐场所公示，接受用餐者的监督。 

2. 在考核部门工作时，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应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食品卫

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要经常性地、不定期地对食堂工作和食品经营工作进行检查，

及早发现问题，把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3. 对因为制度不健全、职能不明确、管理不到位、措施不得力和未能正确

履行职责而造成学校传染病流行或食物中毒事件，对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

成严重危害，以及在发生传染病流行或食物中毒事件后不及时报告或隐瞒不报的，

要按照《江苏省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行政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苏教

体艺[2004]10 号）文件精神，依法查处直接责任人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第五条  加大投入，继续改善学校食堂设施与条件 

在学校划、建设和危房改造过程中要统筹考虑学生食堂设施和条件的改善，每

年必须安排相应的专项经费改善学生食堂设施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学校对学生饮

食继续给予补贴，学生食堂的建设和大型维修改造费用，原则上还应由学校投入为

主。 

第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